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

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

的依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

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

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次发行招股意向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株洲国投和第二大股东中铝国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其他股东上海六禾、株洲金牛、株洲众联、株洲仁合、成固平、蔡跃

新、晏建秋、范洪泉、老学嘉、邓乐安、陆学恩、陈康乐、杨芳、曾美林、裴水潭、曹星照、阴晓华、郑正国、唐虎彪、李清云、范邵

舟、肖光荣、杨咏兰、贺学良、李春贵、楚星群、徐乐平、封春生、周任良、梁继民、范文斌、于长武、刘德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成固平、邓乐安、范洪泉、老学嘉、郑正国、徐乐平、楚星群、刘德春还承诺：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的

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各自所持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各自现所持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本次发行前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股票发行成功，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的风险

１

、起重设备的市场需求受国家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影响较大。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产业政策的

调整都会影响到起重机械制造行业景气度。 “十五”以及“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基础建设投资，起重机械制造业得到了快

速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份以来，下游行业对起重机产品的需求有所下降。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钢铁、电

解铝、机械、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用户。报告期内，发行人累计营业收入中，面向钢铁行业的产品销售总额占比

４３．４４％

；面向

电解铝行业的产品销售总额占比

４７．７２％

。 如果上述下游行业发展出现波动，将对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影响。

２

、 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中期期末、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２０

，

９０４．４９

万元、

２０

，

４１０．４７

万元、

２０

，

７０３．０２

万元、

１２

，

４９８．２６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０．６８％

、

３２．００％

、

３３．３５％

、

２６．７３％

；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４４％

、

３７．４０％

、

３２．２８％

。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在一年以内的比例均为

６０％

以上，两年以内的比例达

９０％

以上；公

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国内各大钢铁公司、电解铝公司等，企业实力雄厚，应收账款回收良好，报告期内发生坏账损失很小。

尽管如此，大量应收账款的存在还是给公司的资金周转带来压力。 公司将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以避免对经营业绩和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３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而确定的。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

司产能将较目前大幅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签订未确认收入订单总金额合计

７．０８

亿元。 大额存量订单的签

订，将使达产后的项目产能利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但若公司未来销售能力无法继续提升，市场拓展进展不畅，发行人仍可

能面临因订单不足而导致产能利用不足的风险。

发行人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风险因素］章节，并特别注意上述风险的描述。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

４．

每股发行价： 【】元

５．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６．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面摊薄计算）

７．

发行后预计每股净资产：

【】元（截至【】经审计的净资产与预计的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的总

股本）

８．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９．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１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１．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已开立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１２．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总额约【】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约为【】亿元

１３．

发行费用： 【】万元

其中：承销费用： 【】万元

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费用：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１４．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株洲国投和第二大股东中铝国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其他股东上海六禾、株洲金牛、株洲众联、株洲仁合、成固平、蔡跃

新、晏建秋、范洪泉、老学嘉、邓乐安、陆学恩、陈康乐、杨芳、曾美林、裴水潭、

曹星照、阴晓华、郑正国、唐虎彪、李清云、范邵舟、肖光荣、杨咏兰、贺学良、李

春贵、楚星群、徐乐平、封春生、周任良、梁继民、范文斌、于长武、刘德春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成固平、邓乐

安、范洪泉、老学嘉、郑正国、徐乐平、楚星群、刘德春还承诺：在前述承诺期限

届满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各自所持公司股份的百分

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各自现所持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ｕｚｈｏｕ Ｔｉａｎｑｉａｏ Ｃｒａｎｅ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成固平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１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３３７０００－８００７

、

０７３１－２２３３７０００－８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３１－２２３３７０００－８０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ｔｑｃｃ．ｃｎ

电子信箱

ｔｑｃｃ＠ｔｑｃｃ．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由天桥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天桥有限召开发起人会议，全体发起人签署了《株洲天桥起重机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并一致同意：天桥有限整体变更为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有限以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３７

，

０８２

，

１０１．３２

元，扣除

１２

，

１２５

，

４４９．２７

元（未分配利润

４９

，

８３６

，

４７３．２５

元与盈余公

积

１０

，

７９０

，

７７３．０９

元之和

６０

，

６２７

，

２４６．３４

元的

２０％

）用于派现，其中，向自然人股东派现部分用于未分配利润与盈余公积分

配、转增折股的个人所得税税金代扣，向法人股东派现部分用于直接派现。 派现后，天桥有限剩余净资产值

１２４

，

９５６

，

６５２．０５

元，按

１．０４１３１

：

１

的比例折合股本，共计折合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余额

４

，

９５６

，

６５２．０５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

金。 同年

８

月

２９

日，股份公司在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注册登记，注册号为：

４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３２

，天桥有限更名为株

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发起人为株洲国投、中铝国际、上海六禾、株洲金牛、株洲众联、株洲仁合、成固平、蔡跃新、晏建秋、范洪泉、老学嘉、

邓乐安、陆学恩、陈康乐、杨芳、曾美林、裴水潭、曹星照、阴晓华、郑正国、唐虎彪、李清云、范邵舟、肖光荣、杨咏兰、贺学良、李

春贵、楚星群、徐乐平、封春生、周任良、梁继民、范文斌、于长武、刘德春等

３５

人。

（二）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资产包括货币资产、应收帐款、固定资产等合计

３５

，

０４９．４５

万元（以审计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为准）。

发行人成立时主要从事各种桥、门式起重设备的开发、制造和销售，与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前无重大变化。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总股本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共有

６

名法人股东和

２９

名自然人股东，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

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发行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序

号

前十名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１

株洲国投（国有法人股）

３２

，

９０７

，

０５３ ２７．４２ ３２

，

９０７

，

０５３ ２０．５７

２

中铝国际（国有法人股）

２０

，

３９９

，

９９７ １７．００ ２０

，

３９９

，

９９７ １２．７５

３

上海六禾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１０．５６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７．９２

４

成固平（自然人）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４．２３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３．１７

５

蔡跃新（自然人）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３．６７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２．７５

６

晏建秋（自然人）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３．０６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２．３０

７

范洪泉（自然人）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７１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０３

８

老学嘉（自然人）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７１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０３

９

邓乐安（自然人）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２．４０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１．８０

１０

陆学恩（自然人）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２．２７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１．７０

合 计

９１

，

２３２

，

２７８ ７６．０３ ９１

，

２３２

，

２７８ ５７．０２

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发行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序

号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１

成固平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４．２３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３．１７

２

蔡跃新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３．６７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２．７５

３

晏建秋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３．０６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２．３０

４

范洪泉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７１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０３

５

老学嘉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７１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２．０３

６

邓乐安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２．４０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１．８０

７

陆学恩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２．２７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１．７０

８

陈康乐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６ １．８４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６ １．３８

９

杨芳

２

，

１７７

，

３９７ １．８２ ２

，

１７７

，

３９７ １．３６

１０

曾美林

１

，

５８４

，

１４０ １．３２ １

，

５８４

，

１４０ ０．９９

合 计

３１

，

２１４

，

４７３ ２６．０１ ３１

，

２１４

，

４７３ １９．５１

２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持有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的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株洲国投、中铝国际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他法人股股东、其他自然人股

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

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各自

所持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各自现所持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中，老学嘉与陆学恩是兄妹关系，分别持有公司

２．７１％

和

２．２７％

的股份。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发行人长期从事各种起重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是国内起重机械制造行业重点骨干企业之一。根据

ＧＢ／Ｔ２０７７６－

２００６

《起重机械分类》的划分，公司产品归属于桥架型起重设备范畴。 公司系我国南方地区最大的桥、门式起重设备制造商，

是国内两大铝冶炼专用起重设备制造商之一和钢铁行业起重设备重要制造商之一， 是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物料搬运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桥式起重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和国家起重机

Ａ

类制造企业。随着技术研发实

力增强和生产规模扩大，公司产品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部分产品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公司主要产品系列图（一）

公司主要产品系列图（二）

（二）公司重点产品介绍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钢铁、电解铝、机械、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起重设备的研发、制造和

销售，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竞争优势

１

、技术优势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取得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

厅、湖南省国家税务局、湖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成为湖南省首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

重点产品铝电解多功能机组、阳极焙烧炉用多功能机组先后被湖南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公司研

发的新型三梁铝电解多功能组荣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颁发的“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公司技术

优势体现在如下几点：

（

１

）具有丰富的起重设备研发和设计经验

公司生产的起重设备产品属于机、电、液、气一体化产品，产品种类繁多，制造工序复杂，工艺设计要求非常严格，在多年

生产实践过程中，公司掌握了全面、先进的起重机设计技术。目前公司在生产设施、环境等方面已达到国家起重机

Ａ

类（最高

类别）制造企业的要求，并在设备、工装、夹具、模具及工艺设计手段等各个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积累了丰富的起重设备

研发与设计基础数据和资料。 通过对海量数据和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对零部件统一编码，公司建成了规模庞大而系统的产品

研发数据库，提高了设计质量，并实现了主要产品结构设计的模块化、标准化目标。

发行人在同行业中较早使用

ＣＡＤ

、

ＣＡＥ

、

ＣＡＰＰ

等计算机辅助软件进行产品开发设计。 通过使用

ＰＤＭ

产品数据管理系

统，公司建立起统一的协同工作平台，解决了各种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交流问题，优化了公司产品设计流程，使得公司具备

了业内领先的快速实施标准产品变形设计、制造和报价的能力，提高了公司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

（

２

）建立了多领域专用化起重设备开发平台

作为大型特种设备，起重设备产品呈现出典型的小批量、多规格的特点，起重设备的使用越来越专用化，业内企业不仅

要具备全面的起重设备设计研发和制造技术，还需要深入了解下游应用领域的生产工艺与作业流程。

发行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起重设备专用化路线，掌握了钢铁冶炼、铝冶炼、铁路铺架、核电等行业的生产工艺和作业流程，

同时能够有效整合先进的机、电、液、气及计算机技术，为客户提供专用化、大型化、高效化的作业平台。 公司产品设计与用户

需求的高度耦合，有效加深用户对公司产品的认可，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作为业内重点的桥、门式起重设备生产厂商，发行人坚持专用化产品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专而强”的发展道路，在桥、门

式起重机细分市场树立起独特竞争优势。 目前发行人是业内拥有最齐全冶金起重设备产品线的制造商之一，国内两大铝冶

炼专用起重设备制造商之一和钢铁行业起重设备重要制造商之一。 另外，公司产品已经成功进入到核电、铅冶炼、水电、铁

路、公路建设等领域。

（

３

）拥有广泛的科研院所合作基础

公司通过与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院、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沈阳铝镁设

计研究院、长沙有色设计研究院、中铁武汉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广

泛合作，使得发行人不仅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新技术运用等方面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同时还为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另外，公司还与

ＡＢＢ

、

Ｓｉｅｍｅｎｓ

、

ＡＢ

、

ＳＥＷ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国际著名企业达成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作为其在中国地区的重

点终端客户而给予优先技术支持。 积极与各方展开合作，有效提高了公司产品开发效率，提升了公司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２

、客户资源优势

通过多年市场开发，公司与国内主要钢铁冶炼、铝冶炼企业均形成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如：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

司等。 这些大客户通常具有很强的质量意识，他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考虑的首要因素是质量和品牌，同时还要对供应商进

行严格评审，实施资格准入制度。 公司与大客户进行业务合作，不仅有效地避免了低价恶性竞争，还极大地提升了品牌影响

力。 与此同时公司上述客户资产及业务规模较大，经营稳定，具备较强实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每年对冶金起重设备

都保持有相当水平需求。 公司将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强化与既有大客户合作层次，跟踪用户需求变化，巩固公司对上述用户

的起重产品供应商优势地位。

随着市场影响力和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产品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大门。

２００６

年公司按德国

ＤＩＮ

标准制作了阳极焙烧

炉用多功能机组

３

台，铝电解多功能机组

１１

台，分别销往阿曼、俄罗斯等国家；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越南自营出口了

４

台桥式起重

机；与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签订协议，为其提供

４

台阳极焙烧炉用多功能机组，出口到塔吉克斯坦；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中

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先后签订三份合同，为其提供电动桥式双梁吊钩冶金铸造起重机

６

台，出口赞比亚。

３

、生产管理优势

起重设备结构复杂，包括了几千种零部件，行业内企业需要具备较高的管理水平才能有效、有序组织生产工作。 经过多

年探索与经验积累，发行人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生产管理体系，并采用信息化手段予以落实，主要体现在：（

１

）公司采用

ＰＤＭ

系统对产品

ＣＡＤ

设计图进行自动分解，并通过数据接口引入

ＥＲＰ

系统，迅速形成生产计划，有效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

２

）

公司将上千家配套件供应商资料纳入

ＥＲＰ

系统管理，及时了解其最新产品报价情况，并采用

ＥＲＰ

软件强制规范各项物流管

理制度，重点规范原材料、配套件等入库出库；（

３

）公司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项目管理软件管理产品生产进度，合理分配生产

资源，并对接客户项目管理系统。

４

、客户服务优势

为做好产品售后服务，发行人专门建立了客户服务中心，并在北京、武汉、南京、柳州、安阳、娄底、韶关等地设立了

７

个

办事处，不仅开展传统的售前售后服务，还同时向现代制造服务方向转型，将产品售后服务加以延伸，包括：为客户提供设备

的维护保养、提供备品备件；对客户的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能实现系统设备的实时监测与故障诊断；向客户提供人员

培训等服务。 通过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设备成套、工程承包等方面将上述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持平台，从而为客户提供

专业、快捷、高附加值的服务。

针对铝冶炼专用起重设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公司在国内率先采用产品质保期内驻厂跟踪服务的方式

提供售后服务，该方式保障了设备的正常运转，帮助客户迅速熟悉设备，提高了设备使用效率，增加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

可度。

５

、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成立

１０

年来，管理团队保持了高度稳定，没有出现主要管理团队成员离职现象。 公司管理团队及主要技术骨干均

具备多年起重设备行业从业经历，行业经验丰富。

公司制定了包括员工持股、绩效考核等在内的多种激励机制，高、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大多持有公司股份。 灵

活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保证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

了公司快速发展。

五、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天桥配件共拥有位于株洲市石峰区的生产经营及办公用房屋共

１４

幢， 上述房屋均已取得株洲市房

产管理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情况如下：

母公司拥有的生产经营房屋

所有权人 房产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位置 取得方式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７４

号

３７０．８０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７２

号

１

，

５８４．３６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７１

号

５

，

５４７．３５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７０

号

１０

，

６９８．６１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６６

号

５９．１２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６５

号

７１２．４２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７５６１

号

６

，

９８４．３２

株洲市石峰区 购买

天桥起重

株房权证株字第

００２２９９０６

号

２３

，

７１７．３６

株洲市石峰区 自建

上述房产均抵押给银行。

天桥配件拥有的生产经营房屋

所有权人 房产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位置 取得方式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３２

号

２

，

６１６．００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２３

号

８８２．００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２８

号

２３０．５２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８３

号

８９２．９５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０３

号

８５６．０１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天桥配件

株 房 权 证 株 字 第

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９４

号

１

，

１９３．１８

株洲市石峰区 出资

（二）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现有主要生产设备如下表：

名称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成新率 分布状况

桥式吊车

３３ ６

，

７７５

，

７８１．４０ ４

，

２１６

，

２７３．００ ６２．２３％

母公司

焊机

１６３ １

，

９９６

，

０９６．５０ １

，

２９４

，

９９９．３０ ６４．８８％

母公司

整车试车台

２ ２

，

２７８

，

０４６．８０ １

，

２９６

，

４７５．２０ ５６．９１％

母公司

数控切割机

４ ２

，

３０９

，

５９３．２０ １

，

０７７

，

５００．６０ ４６．６５％

母公司

工装平板

４４３ １

，

３９４

，

６２０．２０ ９３４

，

４８６．６３ ６７．０１％

母公司

配电箱

２ ９７６

，

２６３．０１ ７１９

，

５０８．９１ ７３．７０％

母公司

钢材预处理线

２ ２

，

７３４

，

７７２．００ ６４０

，

５０２．２８ ２３．４２％

母公司

辊板材矫平机

１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

，

７５０．００ ７１．６３％

母公司

剪板机

７ ８１９

，

１０２．１６ ３９４

，

３１４．３１ ４８．１４％

母公司

摇臂钻

１３ ３８５

，

１５５．８２ ２３８

，

９３９．６６ ６２．０４％

母公司

主梁翻边机

１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７０８．２６ ６０．４２％

母公司

开式固定台压力机

２ １７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１

，

５２８．７７ ５９．１０％

母公司

叉车

３ １２５

，

１３８．２３ ９１

，

９４５．２３ ７３．４７％

母公司

折弯机

３ ２１１

，

２４０．００ ８５

，

５７１．１５ ４０．５１％

母公司

变频器

１ １２１

，

０９８．８０ ７３

，

１６３．７０ ６０．４２％

母公司

车床

３６ ５

，

１６７

，

４４４．３１ ４

，

２３９

，

３９４．５１ ８２．０４％

子公司

镗床

３ １

，

２４８

，

５１４．００ １

，

０１５

，

５９１．５６ ８１．３４％

子公司

插齿机

３ ９４５

，

７１６．２９ ８１１

，

６３５．２５ ８５．８２％

子公司

铣床

８ ９３２

，

３５７．７５ ７３５

，

８３９．８５ ７８．９２％

子公司

摇臂钻

８ ４９３

，

４１０．２８ ４２４

，

８２８．３７ ８６．１０％

子公司

加热器

１２ ４４７

，

４７９．２２ ３７１

，

５３１．４９ ８３．０３％

子公司

磨床

４ ４４６

，

１５７．２２ ３５９

，

５２３．７６ ８０．５８％

子公司

卷板机

２ ３６５

，

７５１．１１ ２９１

，

４７２．１５ ７９．６９％

子公司

桥式吊车

６ ３６０

，

６８３．７８ ３２７

，

７４２．７０ ９０．８７％

子公司

单梁吊

１３ ３５１

，

２６６．７５ ２７１

，

０３５．９９ ７７．１６％

子公司

滚齿机

２ ３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６

，

３２３．５２ ８１．５３％

子公司

切割机

６ ２９１

，

９７４．６１ ２３７

，

１２９．０５ ８１．２２％

子公司

插床

３ ２７０

，

４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４５１．３６ ８１．５３％

子公司

焊机

１０ １３５

，

７８４．０３ １１３

，

３２７．３３ ８３．４６％

子公司

刨床

２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９６

，

０３９．５２ ８１．５３％

子公司

钻床

３ １０６

，

０３７．６１ ８７

，

５７５．１２ ８２．５９％

子公司

公司上述主要生产设备在生产不同产品时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可以满足在不同产品型号之间的产能调配。

（三）无形资产

１

、注册商标

２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

７

项自有专利技术，其余申请的

８

项专利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受理

通知书，具体如下：

已经取得专利的情况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公告日

１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５４０５９．９

一种铝电解多功能机组之大车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７－１

２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５４０６０．１

一种桥式出铝小车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７－１

３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９４６．０

一种起重机车轮组的轴承座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９－３０

４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９４７．５

一种检测绝缘电阻及释放静电的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０

５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９４８．Ｘ

铝电解多功能天车抓斗水平捞渣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２－１７

６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５１０５．Ｘ

连杆式打壳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２－１０

７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４１３１．０

方形填料管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５－１２

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

序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３９５１．９

一种检测绝缘电阻及释放静电的方法及装

置

发明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５１０６．４

捞渣装置的导向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４－２４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５７００．３

一种桥门式起重机的主梁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８－２６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５７０１．８

一种变频防爆起重机的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８－２６

５ ２００９２００６５７０２．２

起重机轨道清扫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８－２６

６ ２００９１００４４１９５．９

龙门车电气控制同步与纠偏方法及装置 发明

２００９－８－２６

７ ２００９２０２５９４０１．３

一种适用于焙烧多功能天车电气控制柜防

护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１－２７

８ ２００９２０２５９４０２．８

一种双向可调的水平轮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１－２７

３

、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天桥有限取得位于株洲市石峰区龙头铺镇的面积为

６７

，

０９２．４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取

得了株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Ａ００７１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权入账价值为

９３４．７７８７

万元。天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

该土地使用权相应过户至天桥起重名下，证号变更为株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Ａ１０７４

号。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通过拍卖取得株起实业破产资产，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

２１

，

０３１

，

４９７．３１

元。天桥有限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后，该土地使用权相应过户至天桥起重名下，证号分别为株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Ａ１０７５

号（面积

１０８

，

０７６．０７

平方米）和株

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１５１

号（面积

６

，

１２７．８４

平方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因本公司用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天桥配件出资，将株国用（

２００７

） 第

Ａ１０７５

号土地使用权证所列土地进行

分割，其中

７８

，

８７０．６９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换发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２１１

号土地使用权证，其余

２９

，

２０５．３８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用

于向天桥配件出资，出资后取得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６３３

号土地使用权证。

公司及子公司天桥配件拥有的位于株洲市石峰区的生产经营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均已取得株洲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

使用权证，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使用权证编号 面积（

Ｍ２

） 类型 用途 使用权终止日期

天桥起重 株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Ａ１０７４

号

６７

，

０９２．４０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天桥起重 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２１１

号

７８

，

８７０．６９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７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天桥起重 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１５１

号

６

，

１２７．８４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７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天桥配件 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６３３

号

２９

，

２０５．３８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７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述土地使用权证均已抵押给银行。

４

、软件

公司购买了集成化智能系统、

ＣＡＤ

软件设计、金蝶软件、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７／Ｗｉｎｄｏｗｓ Ｖｉｓｔａ

等系统。

５

、最近一期末（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２９

，

１９５

，

０７８．９６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２８

，

５９４

，

３３２．４２

集成化智能系统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应用软件

５１０

，

７４６．５４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于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株洲市国资委，不具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次数较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交易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交易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交易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中铝国际 （抚顺工程总承包

项目部）

－ － ３

，

０５１．２８ ５．５１％ － －

中铝国际 （遵义电解铝工程

总承包项目部）

－ － ２

，

７２８．２１ ４．９３％ － －

合 计

－ － ５

，

７７９．４９ １０．４４％ － －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铝国际的销售占公司销售收入比例较低，目前已签订的所有合同均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不存

在对中铝国际依赖情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中铝国际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２４４．８０

万元的桥式起重机采购合同， 该合同尚未执

行完毕。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

、资产租赁

天桥有限设立后，租赁使用了株起实业西部生产区的部分资产。 本报告期内的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月，发行人继续在租赁株起

实业西部生产区的部分资产，因此向株起实业支付

２５

万元租赁费用。

由于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过拍卖取得株起实业西部厂区的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包含了全部租赁资产，因此

上述资产租赁行为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终止。

２

、收购破产资产

（

１

）天桥有限参与株起实业破产资产拍卖的过程

①

株起实业进入破产程序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０５

）株中法民破字第

１３－１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株起实业破

产，并指定破产清算组接管株起实业。 破产清算组对株起实业破产资产按东部资产和西部资产分别组织拍卖，其中西部破产

资产经湖南中柱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的评估价值为

５

，

０６２．７４

万元，其评估价值业经株洲市国资委《关于株洲起重机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批复》（株国资办评函〔

２００６

〕

１７

号）核准。

②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第一次拍卖

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株洲晚报》上刊登了拍卖公告，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株起实业西部破产资产（包括株起实业西部厂区设备、建筑物和土地，拍卖起拍价为

５

，

０６３

万元）。 因起拍价格过高而无人报名参拍，本次拍卖会流拍。

③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第二次拍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４

］

１６

号）相关规定，经株起实业破产清

算组、株洲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将株起实业西部

破产资产拍卖起拍价格由

５

，

０６３

万元下调为

４

，

０５０

万元，下调幅度为

２０％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在《株洲晚报》及《潇湘晨报》再次刊登了拍卖公告，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

举行第二次拍卖会。 因起拍价格过高而无人报名参拍，本次拍卖会再次流拍。

④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第三次拍卖

经株起实业破产清算组、株洲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再次调整株起实业西部破产资产拍卖起拍价格，由

４

，

０５０

万元下调为

３

，

２４０

万元，下调幅度为

２０％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经天桥有限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天桥有限决定参与竞拍株起实业破产资产中的

西部厂区设备、建筑物和土地。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在《株洲晚报》再次刊登了拍卖公告，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举行第三次拍卖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天桥有限向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

１

，

０００

万元拍卖保

证金，并报名参加了拍卖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天桥有限以

３

，

２４０

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并在当日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

（株鑫拍确字

０００００４４

号）。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天桥有限又向株洲鑫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

１

，

９１９

万元成交款。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天桥有限与株起实业清算组签署《资产实物移交协议》，双方约定，自该日起，天桥有限取得上述资产

的所有权，不再就上述资产的使用支付租金。 株起实业上述拍卖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过户

到公司名下。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天桥有限按照《拍卖成交确认书》的预定，支付剩余成交款。

（

２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的定价依据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的定价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４

］

１６

号），

该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拍卖应当确定保留价；拍卖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未作评估的，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

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人民法院确定的保留价，第一次拍卖时，不得低于评估价或者市价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出现流拍，再行

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①

第一次拍卖资产定价情况

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格的定价依据为湖南中柱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的评估价值， 为

５

，

０６２．７４

万元，

该评估价值业经株洲市国资委《关于株洲起重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批复》（株国资办评函〔

２００６

〕

１７

号）

核准。

②

第二次及第三次拍卖资产定价情况

在第一次及第二次拍卖流拍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规

定，并经株起实业破产清算组、株洲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后，株洲鑫裕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先后两次调整株起实业西部破产资产拍卖起拍价格，两次调整的幅度均为

２０％

。

③

有关株起实业破产资产拍卖定价的其他情况说明

株起实业本次拍卖的破产资产由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等组成，评估总价值

５

，

０６２．７４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

权评估值为

３

，

２１９．３３

万元，折算为

１９．８７

万元

／

亩，株洲市田心高科技工业园当时同类土地实际成交价格的每亩土地价格仅

为

１０

万元

／

亩，株起实业破产资产中，每亩土地使用权的定价高出当时市场实际成交价格

９．８７

万，土地使用权价格估值超出

市场价格实际价格约

１

，

６００

万元。 株起实业初始拍卖价格为

５

，

０６２．７４

万元，两次调整后的最终拍卖价格为

３

，

２４０

万元，两者

相差

１

，

８２２

万元。

由此可见，株起实业破产资产中，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偏高，从而导致整个破产资产评估价值偏高，系其两次流拍的根

本原因。

对天桥起重而言，自身资金较为紧张也是其未能参加前两次株起实业破产资产竞拍的原因之一。 当株起实业第三次公

告破产资产拍卖通知时，公司增资扩股已经完成，资金相对充裕，因此公司参与了第三次资产拍卖并拍得相关资产。

（

３

）收购破产资产对发行人的影响分析

收购破产资产前后，发行人资产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拍卖取得资产

入账价值

收购破产资产之前

发行人拥有的资

产账面价值

收购破产资产之后

发行人拥有的资产

账面价值

拍卖取得

资产占相应

资产的比重

非流动资产

合计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６３７

，

３８０．４４ ８８

，

０３７

，

３８０．４４ ３６．８０％

其中：

房屋建筑物

１０

，

７０４

，

１０６．７９ ２４

，

０５７

，

７９９．９４ ３４

，

７６１

，

９０６．７３ ３０．８０％

机器设备

６６４

，

３９５．９０ ２０

，

３９９

，

０８８．５４ ２１

，

０６３

，

４８４．４４ ３．１５％

在建工程

－ １

，

９０９

，

９３０．１６ １

，

９０９

，

９３０．１６ －

土地使用权

２１

，

０３１

，

４９７．３１ ９

，

２７０

，

５６１．８０ ３０

，

３０２

，

０５９．１１ ６９．４１％

本次收购的资产当中，机器设备的入账价值仅为

６６．４４

万元，收购完成后，占相应资产的比重仅为

３．１５％

，发行人当时生

产经营所需机器设备的绝大部分已由自行投资取得。 与发行人成立初期需要依靠租赁株起实业相应资产进行生产相比，此

时发行人已经搭建起独立的生产环境。

本次收购的资产当中， 房屋建筑及土地使用权的入账价值达到

３

，

１７３．５６

万元， 收购完成后， 占相应资产的比重达到

４８．７７％

。 发行人通过收购该部分资产，取得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所有权，消除了公司发展后顾之忧。

通过收购破产资产，发行人拥有完全独立的生产场所。

３

、株洲国投代替株起实业向公司偿还债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株洲国投代替株起实业向公司偿还的债务

３

，

５８８

，

６２８．０７

元。发行人相关债权形成情况如下

表：

序

号

债权项目 形成债权原因 发生时间 累计金额（元）

１

代付工资

株起实业转变经营模式后，企业运转依然困难，难

以按时发放留守职工工资。 为稳定社会秩序，不

影响公司租赁的西部厂区生产的正常经营，株洲

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公司代为垫付部分职工工

资

２００６

年之前

７６５

，

２１２．９８

２

代偿债务

由于株起实业难以偿还到期债务，而株起实业已

将租赁给公司的部分厂房抵押给银行，银行要求

对相关资产进行保全，株洲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

公司为了正常经营先行代株起实业偿还了部分债

务

２００５

年之前

２

，

１０８

，

０５２．９４

３

代付水电费

２００７

年以前， 发行人租赁厂区的工业用电与居民

用电、 工业用水与居民用水在管线上没有分开，

总表水电费与居民交纳的水电费存在差额，该差

额原由株起实业承担。

２００５

年以后，由于株起实

业已经没有支付能力，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

正常用水用电，公司暂代株起实业垫付这部分费

用。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上述水、电管线已经全部分开。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７１５

，

３６２．１５

合计

－ － ３

，

５８８

，

６２８．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株起实业破产程序终结，一般债权清偿率为零，随后发行人核销相关

债权。

２００８

年经株洲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株洲国投作为株起实业控股股东及上级主管单位，同意代株起实业偿还上述负

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株洲国投向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

３

，

５８８

，

６２８．０７

元。

自本报告期开始，发行人再未发生任何代支付事项。

４

、支付关联自然人借款本金及利息

由于流动资金紧张，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发行人曾向公司

７６

名职工借款，总额为

４７９．５

万元，其中向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借款金额为

１２８

万元，借款年利率

１０％

，上述借款及利息已经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偿还完毕。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自然人成固平、邓乐安、郑正国、徐乐平、楚星群等

５

人支付了

２００７

年

１～３

月的借款利息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元。

５

、支付株洲国投借款本金及利息

公司成立之初，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了累计

１３２．２

万元借款。 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偿还完毕。

６

、股东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州分行签订

４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协议，公司股东成固平、邓乐

安、老学嘉为该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该担保项下的借款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天桥起重的股东为天桥起重借款提供担保，体现了天桥起重股东对天

桥起重生产经营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天桥起重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兼职情况 年薪（万元）

成固平 董事长 男

５５ － ４６．３０

吴春泉 董事 男

４５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２

邓乐安 董事、总经理 男

４３ － ４１．６７

贺志辉 董事 男

４８

包头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

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

２

夏晓辉 董事 男

３７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

老学嘉 董事、财务总监 男

４６ － ３６．７９

徐善继 独立董事 男

７０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

２

刘昌桂 独立董事 男

４９

中国有色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

北京中色兴都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海南中色金盛贸易有限公

司董事长，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洛阳中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

华 民 独立董事 男

６０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

大学世界经济系所长、系主任，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２

谭竹青

监事会主席 （股东代

表）

男

４４ － ３６．７９

廖梁进 监事（股东代表） 女

４２

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部经理

１

楚星群 监事（职工代表） 男

４７ － １

徐乐平 副总经理 男

５２ － ３６．７９

郑正国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男

４４ － ３５．３５

范洪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男

４７ － ３５．８３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一）控股股东简介

公司控股股东为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天桥起重

２７．４２％

的股份。株洲国投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目前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住所为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

４５５

号财经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吴春泉，《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５５

，经营范围包括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凭资质证

经营）等。

（二）实际控制人简介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市国资委为株洲国投唯一出资人。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

根据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１６

号审计报告，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下转 B6版）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开发行

Ａ

股，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

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请询价对象及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５

号文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５２３

，该代码同

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最终发行总股数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

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股票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周

五）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协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以及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

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股票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能够有效申报，不得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６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摇号配售的方式进行， 每一个股票配售对象的每一档申报价位对应的申报数量均为

１６０

万股，最

终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家数

５

家。 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将

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序，然后依次配号，每一个股票配售对象配

１

个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１

日，周四）上午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

５

家配售对象，每一家配售对象获配

１６０

万股。

７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有效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

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查询其有效申购数量。

８

、可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本次网下发行确定的申购数量（

１６０

万股）的乘积全

额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

和协会备案。

９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网上申购。

１０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周 五）刊登的《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１１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８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

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

事宜。

１２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周 二）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周 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周 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周 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周 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周 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及现场推

介（北京）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周 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

数量；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周 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周 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配号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周 四）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周 五）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周 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

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周五）期间，在深圳、上海、北

京向协会公布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Ｔ－５

日，周 三）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

店三楼广东厅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 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Ｔ－４

日，周 四）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二

楼宴会厅

ＩＩ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Ｔ－３

日，周 五）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金融街洲际酒店五楼西

安厅

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１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

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周 五）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

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 本次网下摇号配售发行确定的申报数量为

１６０

万股， 股票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报价格， 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配售对象只可申报

１

档价格，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为

１６０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申购价格是

Ｐ１

，对应的申购数量均为

Ｑ

，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若

Ｐ１≥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数量均为

Ｑ

。

４

、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Ｔ－３

日，周

五）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申报数量不等于

１６０

万股；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

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

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 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电 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６０５０７

、

２５８６０６３０

、

２５８６９８８１

联系人：冯宇明、黄文湘、段昱华、柴三、傅强、盛迪

发行人：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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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